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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公众舆论？或者更该问：什么不是公众舆论？

它既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你的观点。它甚至不是我们共同的观点，那么

就让它成为共识，作为总和，或者至少作为你我的共同点。此外，它甚至不是

个人观点。实际上作为公众舆论，丑闻是 “大众”对于某人或某事的看法。

那些以研究为目的的民意调查并非所谓的公众舆论。它至多是研究人员选

择的数据概要，用于阐释那些被选来代表大众的人们的观点 （布尔迪厄，

１９８０）。

事实上，公众舆论是所有人的意见。它是我认为的大众想法，也是你认为

的大众想法，但是没有人认为任何人有可能弄清大众的共同看法。

公众舆论是迷你的外行的微观社会学。我们都沉溺其中，和专业社会学家

考虑行动时遇到同样问题 （舒茨，１９７３，Ｉ：１１８－３９），即我们将如何理解大

众？显然大众不是外面世界的一个客体，而是作为实际主体在本质上和我们自

身相连。舒茨在讨论韦伯的中心原则时指出，社会认知身份是韦伯理论支柱，

其结论我们以后会提及。

这并不意味着公众舆论仅是一个观念。事实上，它对采取何种行动，如何

实施行动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正如我们刚提到丑闻是 “大众”对于某人的看法。也即是说，民众具有自

身惩罚某人的权力，但只能集体行使。一个丑闻引出一个小而重要的区别：众

人和被处罚的人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这是个坏人，而我们是好人。

宗教和公众舆论之间关系特殊。可以说，两者是天敌，彼此争夺权威的战

场。公众舆论通过设定目标指导人类行动，而作为宗教参照物的上帝，则在信

仰者追寻超验目标和美德源头时，对公众生活产生实际效果。

在方法论上，公众舆论的天然诉求从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剖析宗教丑闻话

题，宗教不是其他宏大理论，而恰恰是争论焦点。这将意味着要 “重新叙述”

宗教丑闻———绘出叙述全景，以揭示主题的不同侧面。一些研究已将此天然诉

求运用于政治丑闻、性丑闻等研究当中。对于宗教来说，尤其是在滥用丑闻的

１



美国，此种话题处理方法已泛滥于市。我们的兴趣不在事件本身，而是更理论

化和普遍化的探寻。因而我们的方法不在于讲故事，而在于揭示 （任何方式

的）历史伪装。

本书的前四章旨在理论综述。从观察媒体丑闻中形成初级洞察力，进而从

中推断出可传播的公众意见中的反观意义理论，同时指向符号学理论的传播，

最终我们将对照检验哈贝马斯和卢曼的媒体理论。

第一章我们回顾丑闻现象并检视多种应对理论。这将形成一个平台以揭示

其隐含维度，以便深入探寻更为广阔和普遍的领域。

第二章我们剖析其中之一领域：客体本身特性即公众舆论现象。为了领会

如此难以理解的观念，我们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法：拟像和实证。拟像

是将无形的熟悉物视为一种经验 “比喻”。实证是从熟悉的经验上升为无形的

原则，并能维持下去。针对理式对象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和哈贝马斯———最闻名

的剖析公众舆论的作者进行辩论的机会。但为了避免对哈贝马斯的狭隘诠释，

我们将撒下更大的网。目的是包含从根本上处理自在传播意义性质所采用的截

然不同的方法，以及传播如何和社会观念相联系。如果不明确公共意义的来源

和如何建构，丑闻就是其浓缩点，所有对公共舆论的说明都将难以服人。我们

判断在争论中逐步引入符号学核心概念是有益的 （而非从头开始制作符号论述

表格）。这样做的好处是本书讨论的符号学实例会立刻和具体的理论问题相联
（这样就不会非常抽象）。此外，对符号学的一般介绍已由本书作者在早期论著

中论及 （艾赫拉特，２００５ａ）。

第三章是符号观念和概念对舆论的全新理解以发挥其成效。作为意义的产

品而非可触摸物品，其具体模式是符号产生的独特过程。这样说来，我们必须

避免将公共意义和现实隔离开来，好像现实不在意义生产中起作用似的。此

外，舆论是一个符号特殊过程，产生了叙述文本和合法化的目的论。当然有古

代和现代的多种叙述的概念化，语言学姿态导向结构主义者，符号学理论成为

主导。其最新体现是符号叙事学，设想叙事依赖阐明行为。尽管企图合并，符

号学并不享有基本假设，而这导致了不可避免的辩论，同时也要求符号学二中

择一。在调查目的论和合法化的逻辑和符号活动后，我们将考虑公众舆论的文

化和历史形式。虽说是历史偶然性的自然结果，但舆论并不新颖，相反，它建

立在一种模式上，其特殊意义可回溯到古代。我们恰当地将公众舆论的戏剧模

式总结为景观意义模式，希腊语为 “θεωρíα”。

第四章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卢曼系统理论的关键设想，主要是媒体理论。符

号学本来不仅是对媒体，更是对符号的各种变体的认识。和系统理论争论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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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于原则层面，如符号有功能吗？在经典的皮尔斯认知掌握领域 （可能的、

现存的、必然的存在），或仅是狭义的社会存在，他们的事务何在？又比如，

提供机会以发展社会符号，并即刻将成果和具体的社会媒体存在联系起来。此

时我们会检验引人入胜的公众舆论现象的初始分析，它对宗教有侵害 （反之亦

然）：电视布道。

第五章我们力图在理论上厘清意义的核心机制。系统理论试图将此机制看

作功能。这是否比取决于符号三义的现实理论更具有阐释力量？系统理论的力

量在于声称为社会提供全面的理论，指的是非实体的 “社会之社会”（卢曼）。

即使没有同样的假设，我们仍会测试在此领域的符号学潜力：具有挑战性并占

据中心的社会理论概念。此章延续对核心问题的实用考量，以宗教呈现的形式

侵犯大众逻辑。我们将看到，一旦社会符号对电视布道施加影响，它将不仅作

用于美学层面，更是一种电视形式。

第六章将浅涉在成为大众舆论对象前的宗教。我们将论述在哪个关卡宗教

会决定推向公众。电视布道仍是从私人宗教仪式到大众宗教仪式转折的经典诠

释，这为电视布道秀的结构性支柱提供了符号过程描述。在此阶段作为宗教仪

式大众化后引发的最初反感，和公众舆论的基本冲突也更为明显。

第七章检视丑闻生产的叙述 “技巧”。何种叙事手段能产生特殊效果，一

系列事件报道后哪一个可能形成丑闻。我们追踪分析如今闻名的 《波士顿环球

报》报道的虐童丑闻 （ＣＳＡ）新闻报道，会发现这一案例将引导我们思考专业

实践，比如记者调查和客观性 “产业”生产。符号学分析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两

种元文本概念：权力的合法化和自我实现，就此我们能够从理论上推断出各类

丑闻。我们从报道程序中观察丑闻的形成过程。此阶段最重要的发掘是构成事

件的整个步骤叙述和逻辑关系。关于理论论据，我们将在具体的系列虐童丑闻

论述中重点关照。

第八章事实的核心议题。何为丑闻真实？当初我们未曾考虑过分简单的所

谓造成丑闻的 “真相”。由于未顾及，我们的调查形式主要是几乎可以完全决

定丑闻意义的叙事要素。但是这种意义下现实是内在的，因此理论必须找到成

熟的方法来整合现实。在元文本帮助下，有可能将社会视为体制现实而非简单

的实际真实，这是组织化现实。在此范围内，揭示丑闻可能倒逼体制进行实质

性的改变，一个社会制度影响其他制度。但有后果必有前因，除 “愤慨”外，

更需考量丑闻产生的原因。我们将检视如何把经验现实转化为问题现实，这是

前者对制度产生影响的关键。

当我们回到研究对象———丑闻，很明显它正逐渐成为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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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简短定义。丑闻存在是如此普遍，它是报刊支柱，甚至是新闻业的最高境

界。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常常陷入各种 “门”。然而由英美媒体 （始自查拉比

著名却极端的论文）发明，像工业产品的丑闻似乎和客观性理式在某些方面相

左。客观性理式已让位于更符合实际的新闻产业产品，当然它仍然管用。媒体

的自我诉求不可阻挡地呼吁这一理式。在 《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的分析丑闻曝

光的文章中，我们将论证吸人眼球的冲突：冲突双方的来源，法律公司的公关

努力。沿此脉络，当丑闻目标是宗教时，相关棘手问题便出现，且凌驾于公众

舆论裁决之上。

在传媒研究的主要方法论下，令人吃惊的是媒体本身遭到了忽视。主流社

会学将 “丑闻”置于受众一方。作为产业文本产品的丑闻因而被看做仅是抽象

概念：丑闻貌似有迹可循，实际根植于公众舆论的操纵。文化理论中的 “定性

的”“主动的观众”方法不适用于媒体性质。因而一个囿于且游离在媒介之外

的社会总需求的读者群，重新建构起丑闻应激反应的预期标准。在此，事实发

生在观众的日常生活中，恼怒情绪，社会互动和思维框架。另外，丑闻是真实

生活事件的起点，媒体学者的任务是通过媒体跟踪事件的直线或弯曲的路线

图。这一方法相当普通，但无法作出解释。这些令人反感的事件来源于公众的

基本判断，而非自我辩解。媒体既不传输丑闻也不公开透明———他们以自己的

权利和方式生产意义。将制造丑闻的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是无益的，恰恰是掩

盖了新闻建构的关键因素。

丑闻并非新闻报道中的真实事件，而是对事件的媒体报道。换句话说，是

通过公众舆论使一个真实事件变成丑闻。公众舆论不是任何人的意见，也无法

定量衡量；相反，它产生叙事意义，且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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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媒体丑闻本质的理论方法研究　　　

１　媒体丑闻本质的理论方法研究

并非每个丑闻都会真正发酵为丑闻，那些特权阶层所谓的丑事倒不具备丑

闻的效力。因此建议分清良莠。不是每一则负面报道都具备影响力，正如不是

每一次成功的公关手腕都能维持效果。另外，许多小丑闻是产业不择手段乞求

名人进行炒作的结果。在 “名利游戏”的规则下，公关机构 （名人经纪人）和

娱乐小报之间彼此心照不宣，事实上，两者是完全的双栖／寄生共存关系。无

疑，如何定义丑闻并非不着边际，相反，它对理论研究至关重要。这点会在

１．１章节处展开讨论，１．２章节将涉及如下主题：从获利者和受害者角度讨论

媒体丑闻特点，理式主体和理式客体的价值之关键因素如何建构，以及裁决或

惩罚如何通过。我们注意到任何炒作都无法由个人孤立运作完成，而是均由产

业实施平台来支持，这依赖于或者说根植于古代仪式的文化逻辑模式，如以古

代剧场的形式涉及建筑、社会、意义。这在丑闻叙述形式上表现得相当明显，

我们会在１．３部分进行详细讨论。

媒体丑闻的 “实质性”不仅和其生产实际性相关。１．４部分还主张 “丑

闻”的宗教 （始发的）意义和其社会意义不同，更不必说媒体背景。由此得出

结论：没有语义杂交的媒体丑闻反而能得到最佳诠释。

电视是否是最适合传播丑闻的媒介？在１．５部分我们将看到，电视在其他

方面也许一无是处，却最具潜力解除疑虑，消除丑闻的盲目构想。电视如果不

确定其指控要点的客观性 （客观的，áμαρτíα），那么电视丑闻生产不过是主观

上的冒犯而已。

我们如何发展一个在根本上以媒体为主导的丑闻理论？有无可能发展这样

的理论，即我们能否无须不断将一般的人类行为作为解释要素，作为道德和处

罚依据？在１．６部分我们诉诸绝对叙述，不依赖真实的人类行为，而是在逻辑

上进行模仿、转换。我们从不按叙述演绎事件，虽然后见之明让我们相信我们

的确这样做了。然而同一个行为在不同的故事可以被重新叙述。媒体舆论恰恰

形成于可确定、可辨别的叙述方式，并得到多元世俗文化模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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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舆论。舆论由叙述完成，但并非每次都是从头做起。

它以叙述为基础，然后分化为亚论述。但是由后者提供叙述的规范性，每一事

件都在综合矩阵中被重述，显得焕然一新。我们在１．７部分论证标准型叙述具

备的真相条件，通过各种标准连接以辨别事实真相。

１．１　丑闻研究趋于如何看待媒体丑闻

要搞清真正丑闻的影响力，实非小事。有些学者认为丑闻和 “主流道德标

准”之间形成冲突，如麦克罗比和桑顿 （１９９５，５６０）就详尽讨论了隶属媒体

社会学的论题 “道德恐慌”（５５９）。然而丑闻真的和道德有关吗？把丑闻 “内

在道德”叙述生产作为纯文本来调查，难道不足够吗？对于确实作用于实际生

活中的道德标准的大众传媒影响，以及最擅长说教的媒体类型提供的丑闻证

据，人们如何能够将其概念化？这些如何堂而皇之地进行操作？充斥着真实世

界读者、听众或观众的愤怒当然是不够的，然而这是勒尔和海纳曼 （１９９７，

１０ｆ）留下的印象。很多情况肯定会激起义愤，而且该义愤往往和特殊阶层和

利益关联。但这不是造成丑闻的可靠标记，因其并不依赖真实的受众。相反，

丑闻需要一个 “读者”，他仅存于新闻工作者头脑想象中，是丑闻制造的目标

人群。

有个丑闻社会学定义常被引用，“当私人行为使一个社会团体理式化的主

流道德蒙羞或冒犯而被媒体公之于众，媒体丑闻便产生了，造成一系列从意识

形态到文化方面的整顿、侵扰和变化的后果”（勒尔和海纳曼，１９９７：３）。然

而这一定义需要修订，以此调整相关因素间的关系，经过媒体的发布和叙述，

作为公众舆论实例经受惩罚判断构成事件；作为负面惩罚行为，对社会制度和

社会人产生影响，媒体丑闻得以成型。“建构”一词并非暗示虚构。我们将在

符号学意义上使用 “建构”，其构成和衰退一样，进一步阐释是自然且必需的。

当新阐释赋予新意义时，符号意义便会 “扩大”。正是在此意义上，丑闻的丑

闻性是意义剩余价值超越了原本的行为规范意义。这一附加意义需进行独立分

析，因为它无法从潜在的行为发生去阐释其意义。尽管分析对象是丑闻，为了

获得对丑闻本身更为准确地把握，我们将暂时不涉及方法论上的行为实际意

义。当然，在更为宽泛的实用语境中，丑闻和行为相关联。

从方法论上把丑闻和正常行为划分界限可以防止我们仅将丑闻视为一般行

为的延伸。如果我们基本将丑闻看作是正常行为，媒体丑闻就特别要冒着失去

其特性的风险。勒尔道德论切入法的缺陷并不在于其假设的现实主义，而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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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媒体丑闻本质的理论方法研究　　　

其暗示的ｃｅｔｅｒｉｓ　ｐａｒｉｂｕｓ（其他因素不变），真实世界表演者的道德情操根本上

应当和媒体丑闻因忽略重要的原则差异而由叙述造就的愤慨相一致。一个精确

的符号学分析将显示出媒体丑闻和可耻行为不仅相关意义不同，而且性质不

一。该区分对道德情操本身也有裨益，因其认知无法通过简单的叙述手段得以

解释。符号学—应用学—符号规范的道德行为当然是值得一试的主题。即便这

样，很显然认知—逻辑生成 （符号关系的第三相关物）并非由叙述—目的论预

定。相反，和它特别相关的是直接经验，即第二相关物。在道德情操的特别语

境下，因某事生气会在意义上得出和媒体丑闻叙述拼凑截然不同的判断。我们

有正当理由声明放弃参照真实读者在道德情操方面的努力，或者是不参照主流

道德观，然后从某些情绪中推导出媒体丑闻的道德性质。在这方面，勒尔和海

纳曼 （１９９７，１８ｆ）从符号学的视角误读了 “符号使用”，好像社会和个人经历

的互动需添加他物。事实上，真正的社会互动本身即是符号象征。

不断炮制丑闻的产业必然具备相当不同的娱乐观。许多制造者对丑闻产品

的自我辩解必然和媒体丑闻学研究相关。我们应当接受丑闻制作者抱歉式的自

以为是，断言社会必须感谢他们确保作恶者不能压制令人不安的事实吗？他们

辩解说只有通过他们的努力，政治家和法庭才能经争吵磨合而采取行动。这些

努力目标会使人看待事物的角度全然不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丑闻仅是用来

设计达到淫秽的目标。丑闻的力量甚至法庭也几乎无法抵抗 （即使原告赢了官

司，造成的伤害已难以修复）。

丑闻是关乎个人感知的吗？人们站在哪一立场？感知力是丑闻 （某种意义

上）的关键特性吗？从这些意义上说，丑闻似乎消弭了中立的可能性。在各冲

突方取得平衡之前，社会也乐见此经由法律系统的第三对手，民主政体是由主

权在民的第三党能够随时带来变化。丑闻却缺乏这些机制，而是更接近过时已

久的私刑、自设袋鼠法庭 （非正规法庭），人物刺杀以及 “民众情绪试探”。

我们的兴趣在于丑闻本身。它们如何运作，如何产生，如何避免？然而让

我们首先提问：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丑闻？丑闻传播交易的一部分显示不同之处

在于目标———只有通过丑闻才能揭示某些特别的事情。但这是特许的自我标

榜———一个文本掩盖了许多同一情况文本类型的普遍情况。一则温和的警察报

告和头条媒体丑闻可能目标完全相同，报道完全一样的历史事件。然而，这是

两个不同的世界，因为丑闻有其特殊性。是什么使丑闻成为丑闻，而警察报告

却成为法律档案？通过何种手段，丑闻变成额外的对象，即我们所说的剩余价

值。仅淫秽一项就能够诱惑我们有所反应，难以自持，也让我们期待他人和我

们反应相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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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都可能成为丑闻。但不是任何方法都能炮制丑闻———人们必须知道
如何去制造它。这并不是说丑闻事由即 “素材”是任意的，它可以想象或发明
出来，因为丑闻的重要方面需是 “对的”，而 “对的”材料却可以是制造的任
一部分。在丑闻报道中出现真实可靠、无可争辩的事实很重要。然而，“每件
事”对并不说明整件事也是 “对的”。那些可靠事实有时不只是事实，事实把
真相编入所要叙述的故事，该故事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从头到尾按照叙述者意
愿近乎合理地安排。因此，当丑闻故事需要事实时，目的却并非证实真相。同
样是事实，目的却各不相同。警察报告以事实为证据，程序法规的唯一目的在
于决定是否合法。

和警察报告相比，丑闻有其特殊的一面：看它如何制造剩余价值，丑闻对
象本身并不特殊。修辞论证和丑闻正相反，前者一般夸大或压制事实，但仍和
它所说的现实相关，而后者涉及转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对演员的改造。我们对
媒体丑闻的先期观察令人印象深刻，但最终如果要深入了解，我们需用强有力
的理论来支撑。另外，我们需要理论以观察内在的丑闻运作模式。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掌握宗教丑闻的特性。即使是实际的交流策略 （公共关系、危机处理、

舆论控制）也依赖理论。

当丑闻捏造事实时，它实际收获了什么？从其结果中我们能梳理什么特
点？一旦我们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能区分丑闻和修辞论证。尽管接近现实
建构问题将我们置于某些丑闻理论碰撞中，我们仍然要回答上述问题。

冲突主要来源于图姆伯尔和韦斯博德 （２００４ａ，ｂ）的理论，它专注于比较
丑闻和事实。然而如我们将看到的，以下问题揭示的是伪问题：丑闻是否忠实
于真相，是真实的或客观的吗？或是 （用贝雷尔森的术语反省假说）丑闻暴露
的社会现实？图姆伯尔和韦斯博德追随洛伊，将丑闻具体还原为腐败的曝光，

由此建立普通人所期望的和那些被选中的、特权阶层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但这
样做，他们忽略了丑闻正面的 “成就”和动态。鉴于媒体丑闻频发，尤其是宗
教丑闻，不可避免地造成公众印象：越来越多的丑闻正在发生，因为我们的社
会正走向溃败，反过来也一样。至少，媒体丑闻有这样的效应：他们制造了真
正的危机。尽管我们不断地听到金融丑闻、性丑闻等，但这不意味着法庭上有
更多的经济犯罪，或者心理治疗师不得不对付更多的个人道德难题。显然，接
下来只有与方法论彻底决裂才会使我们理解丑闻的真正结构和活力。

丑闻通常有两面性：该观点主要归功于图姆伯尔和韦斯博德，且源自
丑闻构成原则。下面要讨论的明晰度印象，从文本机制角度而言很容易得
到论证。上述作者的腐败例子基本表明每个丑闻是掌权者对无权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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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施者和判断者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真正政治和经济权力，

相反，就其本性来说是纯粹象征性的 （也有人说是象征性广义）。因此，

它甚至可以指名人，他们除了名声，根本没有实在权力。在无权者的期待
和掌权者的责任之间的象征性联结之外，丑闻的特殊性并不等同于犯罪行
为或是其他社会现实。

暂时换位思考是非常有益的，也就是说，去考虑法律系统如何处理社会存
在及其冲突。尽管公众有绳之以法的压力，这里披露的丑闻材料却很难得到证
实。因为丑闻中的演员并非作恶者和违法者。丑陋行为如果可以诉讼，通常不
含法庭可以谴责的内容即以收受贿赂为基础的体系而闻名。意大利的超级丑闻
几乎席卷了整个政坛，但却没有走向最终的法律裁判，尽管使用了犯罪化术
语，如 “ｔａｎｇｅｎｔｅ”暗指发生贿赂。媒体惩罚和法律审判之间的蓄意相似并非
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具有搅乱法庭程序的潜在能力。法律系统步骤缓慢而有所
节制，至少有时候在某些方面拒绝容忍干涉。在英国，萌芽阶段的媒体丑闻被
取消，唯一原因是案件仍在审理之中。１９４８年威胁政府的贝尔彻丑闻被呈上
调查庭，因此也成了丑闻悬案。媒体报道和议会辩论被禁止，直到法院最终裁
决。

更可疑的观点是如今我们被丑闻淹没，原因基于 “问责机制”，公众已变
得更具批判性。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当权者欲望和谋杀的故事摧毁了这样的概
念。文艺复兴时期的丑闻甚至震惊了当代的我们———事实上，它们令今天的丑
闻也相形见绌。

１．２　丑闻逻辑：理式和惩罚

丑闻无法让人回避，包括从不同视角看待同一事件的受害者。参与者通过
逻辑程序，是逻辑的产物，因为丑闻遵循逻辑进程。

丑闻建构可分为两个逻辑阶段，且不一定按时间顺序。首先，丑闻塑造一
个理式，然后它加以惩罚。丑闻从来不是基本司法范围的自然事件，后者会过
度悲情或过量惩罚，且注定要悲剧性地接受。而违规和惩罚之间的错位被称为
悲剧。相反，如果想上演媒体丑闻，就要明确对理式的亵渎 （也就是实际事件
背景）。从逻辑上看，理式具有实用功能、行动目标，以及一系列实用价值。

价值是观念，而从来不是事实。因为无从直观事实，观念必须由人来呈现给公
众。尽管人们可以参考行动客体，该客观性不是二价相对的对与错，也不是一
种事态。比如说，“总统尊严”价值观 （非事实）上的对／错由克林顿总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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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但究其根源是体制性代表行为目标。总统行为必须和 “性的自我决定”的

实用目的呈负相关，以免 “拉链门”发生。这一案例表明要首先提出行为目

的，而不是代替客观事实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可以通过一系列语义手段

实施———愿望、欲望、渴望等。“必须”应当体现语用目的，然而却没有体现。

出于同样的原因，理式行为主体所陈述的和语用目标价值体现一同发生。

行为目的和主体必须相一致，否则会由于缺乏能力而表演失败。无论具体表演

的人的主体是谁，当他们实施丑闻基石的理式并承受所有行为判断时，他们已

经比自身更伟大。随后，理式的语用能力立即附着其上，而那些理式不过是与

行为理式客体相一致的人格特点。只要有使客体具体化的可能，而非行为的理

式目的，就能使演员人格化。然而实际上，上述两者造成从语用目的推演而来

的每件事的混乱状况，人们把它———语用里的表述作为一种理式。

丑闻真的如此复杂吗？照一般说法，表演意味着有人要做某事。但是，皮

尔斯的实用准则表明，当人们将行动构想成某种行为时，事情变得更为复杂。

这使得表演更为 “自觉”，也就是说，由意念控制，它是一条准则因此也具有

普遍性。只有如此才允许我们就演技进行交流，只有如此行动才具有意义，只

有如此丑闻才能被理解、批评、得到充分讨论。更多的行动通过意义而了解更

多的过去、目前和将来。由意义来掌控全局，而不仅是数量总和。这是一个一

般原则。在行动的正常进程中，意义不入演员的法眼。一旦无法心照不宣地预

先假设意义，整个演示结构平台就会凸显出来。然后必须追寻的是意义。比

如，我们出人意料地发现迄今未知事物，或受外界力量强制干预的丑闻意义。

我们不得不调查意义的该种强加属性。但就整体来说，还是通过目的论或目的

层面传达意义。归根结底，意义本身呈现为一种理式。

对于丑闻，阐释是最关键且更深入的一步：理式，它包含理式的主体能

力，与所涉演员主体形成比较关系，并由此产生惩罚基础。这也可以因两个领

域的比较而产生。其一，理式行为是行为客体领域 （相对于一个平行世界）；

其二是被解释为丑闻行为客体的真实世界。代表丑闻领域的真实现实———一个

尽管定位于 “现实”（表演），也建构出语用的叙述领域。目前，丑闻包含的逻

辑运作概要必须充分梳理。但我们不得不仔细调查，而非关注作为叙述逻辑的

复杂意义产生过程。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仅希望强调理式存在的意义产生过

程，这反过来造成必然的、内含的或外显的两个领域及两个语用主体的并置。

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 （“拉链门”）表明理式和操作模式运行良好。为

了与丑闻保持逻辑一致，在一场 “文化战争”中需转换各种立场，“可信度建

构”满足了理式功能 （兰格曼，２００２，５０２）。在这一特殊的理式模式中，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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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诺言 （“我敢担保”）才是大众传媒中作为可信性的唯一可能。然而，

克林顿在能够袒护自己，或是抵御其惩罚前已经建构了这一理式模式。通过他

娓娓道来的风格，既适于上镜又令人信服地维护其个人名声。政府官员必须从

内心忠实于政府机关：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根据公职理式）。政府机关的理式

行为是预先约定的 （通过详细的合法程序授予具体的行为主体）。

相反，一旦政府官员被合法授权，任何争论或者是虚华措辞的劝说行为都

必须终止。此理式已有其承受者 （信任光环是政府官员的天赐之物）。卢曼定

义此权力光环为 “象征性广义”，它是一种免除正当争论需求的功能型沟通。

在理式的光环外，和修辞性论证相反，只有冗长的政治话语，即是利益领域，

只有通过大多数群体施压给其他利益领域来执行。这类权力是否理性无关紧

要。传统的 “重大同义反复”，或是颂歌，“多数就是多数！”少数人惊讶于议

会辩论是场斗争，更确切地说，争论话语 （无论如何要变成对的），而不是在

论坛中优秀的论证有望获胜。甚至法庭也拥有自己的辩护论证的行为模式：遵

循先例原则。如果理式模式开始生效，它却会改变认知客体：官员 （不再是政

客）的理式行为是解决方案，即 “对的行为”，也即具有引人注目的艺术精巧

的专业标准的客观解决方案。这不再是特殊政治利益的进步，而是认识论上的

悬而未决，衡量起来不是很邪恶，以争论的方式看，一个人可能是正确的 （但

不是站在正义的一面）。

于是理式侵吞了主体和客体。它不涉及实现理式的主体。和其制造相一

致，丑闻只关心主体或客体，而不是媒体丑闻起初建构的理式模式本身。这和

新闻调查过程的证据收集相左。记者调查首先发现犯罪事实或是用于犯罪的冒

烟的枪，然后才是犯人。司法语义 （许多变体出现在新闻文本中）可以无须详

述法律参考，因为罪行总是以命名它的法律条文为先决条件。正式条款的优先

权并没有给予媒体丑闻，甚至没有给出一些道德准则。新闻业继续假装它仅需

要参考一般原则即可。实际上，这些原则首先要被发明出来，必须假定貌似真

实，且一定要包括在故事中。在编造的努力过程中有帮助的是丑闻先例———丑

闻图解在此工业中已经能够取得地位，易于辨认和回想。除了这个平台，理式

的创建仍是媒体丑闻的核心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寻求其主客体。

让我们聚焦政治理式，这对韦斯博德的丑闻研究极为关键 （图姆伯尔和韦

斯博德，２００４ａ，ｂ；韦斯博德，１９９４，２００２）。若行为目标和良好的职场理式

一致，便是胜任的 “出色的解决方案”。相反，若媒体丑闻行为将私人或个人

好处凌驾于理式利益之上，即着手行贿以及试图行贿，主体就要受到惩罚。惩

罚只涉及主体，传媒丑闻客体 （美国曾经出现的 “丹奎尔效应”；在意大利，

７



某一政客绰号奥尔南的 “贝卢斯科尼”），因缺乏毅力或决心，或不能自律、

酗酒、不诚实等而被视为无能。在政治理式建构过程中，以下衍生的逻辑运作

顺序包括：

理式领域主体

理式建构→行为客体→人格特点
（＋）信任→客观问题解决方法→可靠能力
（－）丑闻→自我本位的解决方法→无能

关于宗教理式模式建构———行为客体尤其是主体———同样情况却适用于更

为严格和复杂的形式。在此领域里，媒体丑闻明显不如社会丑闻尺度自由 （丑

闻一词是对圣经语言的亵渎，参见§７．４和ｎ２２７）。至于特定的理式建构，在

公众舆论媒体和宗教行为目标之间存在关键差别。不难想象这一区别特性造成

的误解和冲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待我们仔细调查的宗教和教会的 “原始

丑闻”（§５．７）。公众舆论一般会寻求避免这一冲突，但会让宗教在同一屋檐

下容纳其同居的模仿者。当公众舆论和宗教理式明确时，它们仍需被建构。在

同居条件下，公众舆论本身会建构起宗教丑闻理式。两者共生，以人类礼仪奇

妙条款赋予理式的宗教主体———也就是主体必须遵守纯粹的道德规范 （以替代

政客拥有的几乎神奇的一贯正确能力），而不是宗教戒律。

一旦认识到理式的塑造性质，媒体丑闻就毫无 “自然”可言。尽管公众舆

论控制局势，其理式模式依然会被建构。尤其表现在行为目的先决条件和其他

理式起冲突时。这些理式不是来自于社会内部，就是更令人难以忍受地来自文

化疆域之外。宗教，诚然不是文化，但它却像政治一样，不完全地融入了公众

舆论之中。当两种理式都是媒体文本塑造的产品时，他们对社会现实就能起到

作用，他们在行为能力接受端被同样的理式变成合作关系，不是同谋犯罪就是

互惠依存。当我们的分析涉及电视布道、腐败的牧师、滥权的主教等媒体丑闻

时，将进一步清楚、详细地展示这一点。通过公众舆论，所有这些角色被赋予

不同以往的外形。

如今在公共平台的主教角色和历史上罗马教皇时代的主教毫无相似性。公

共舆论已经将今天的主教变为公共道德的代言人。几个世纪以前，主教的特别

角色和领土、地产有关。人们期望主教举止和社会地位相称，但并不需要行为

高尚。直到后来，主教的角色经历了巨变，将道德楷模包含进来。起先并无此

意，主教角色如今受到公共舆论裁决权威的控制，是后者首先创造了该角色。

和历史上教会批评模式相比较，比如，比较巴洛克讽刺诗和当代丑闻新闻，这

一转变的逻辑性的微妙显而易见。饶有兴致的却是分析从正面到负面的评判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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